采矿权注销公告

正资矿告〔2021〕1号
 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241号）等法律、法规规定及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6号）要求，我局对正宁县松树砖厂、正宁县达龙建材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依法予以注销。
采矿权注销后，原采矿权人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等各项工作。
公告期:2021年2月3日起至2021年2月26日止。
公告期内若对公告结果有异议,请于2021年2月26日18:00时前以书面材料形式送达正宁县自然资源局318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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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

	矿山名称
	采矿权人
	采矿许可证号
	开采
矿种
	有限期限
	发证机关

	正宁县松树
砖厂
	朱转花
	C6210252010127120087201
	砖瓦用
粘土
	2018.6.30-2020.9.30
	正宁县国土资源局

	正宁县达龙建材有限公司
	周军锋
	C6210252011097130118042
	砖瓦用
粘土
	2017.9.14-2020.9.14
	正宁县国土资源局



正宁县自然资源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3日
